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40

转债代码：113548� �转债简称：石英转债

转股代码：191548� � � � � � � �转股简称：石英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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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英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转股价格：15.10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4.93元/股

●石英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1年5月28日

●“石英转股”自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

转股，2021年5月28日（除息日）恢复转股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发行3.6亿元可

转债，初始转股价15.25元/股，于2019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

石英转债，转债代码：113548；因2020年6月3日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股价格

调整为15.10元/股。

一、 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公司拟以实施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1.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在

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最终实际

现金分红总金额将根据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确定。

根据《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为“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石

英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为：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5.10元/股，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7元/股。 因此，本次调

整后转股价格为：P1=P0－D=15.10-0.17=14.93元/股，调整价格自2021年05月28日（除息

日）起生效。

石英转股自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7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期间停止转

股，2021年5月28日（除息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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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7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7 － 2021/5/28 2021/5/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6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52,967,18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0,004,421.79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27 － 2021/5/28 2021/5/2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富腾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

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7�元； 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 （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53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153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

《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3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1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8-87018519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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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10: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119,394,6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679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9,319,5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6363%。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75,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3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77,1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0444%。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限制性股份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7,844,371，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29％；反对49,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冯就景、冯宇华、罗永文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5％；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7977％；反对49,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2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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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6日、2021年5月20日

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的条件资格，公

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1.44万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73,843,128股减至173,828,728股，公司注

册资本也相应由173,843,128元减至173,828,728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

联系人：孟兆滨、黎宇晖

联系电话：0760-85115672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293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从业

办法》” ）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

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

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

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

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

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

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

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

11人，代表股份119,394,646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68.6795%。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

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 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 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

案。 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关于回购限制性股份注销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关于2021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同意7,844,3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9%；反对49,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6271%；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冯就景、冯宇华、罗永文已回避表决。

10.《关于2021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关于2021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19,345,1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5%；反对49,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41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

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贵公司

对以上全部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已针对相

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查验，上述议案8、议案12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周涛 桑健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36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十项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1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15楼1517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文彦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457,773,4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377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1,457,109,62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35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663,8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1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 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 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196,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566,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6,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663％；反对56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64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20,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2％；反对558,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09％；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 �关于续聘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4,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0％；反对558,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817％；反对558,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049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196,6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4％；反对566,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 弃权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6,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663％；反对56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64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12,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20％；反对566,8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0％；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36,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663％；反对566,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264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凤娇 殷婷婷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九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461� � � �证券简称：洪城环境 编号：临2021－043

债券代码：110077� � �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城转债” 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77

●转股简称：洪城转股

●转股价格：7.13�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5月26日至2026年11月19日止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7号文核准，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0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0,000.00万元。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08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80,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2月1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债券代

码“11007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的约定，“洪城转债” 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1月26日，即

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 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1年5月26日至2026年11月19日止，即自2021年5月26日起，“洪城转债” 可转换为公司

A股股份。

二、“洪城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规模：人民币180,000.00万元

（二）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张

（三）票面利率：第一年0.2%、第二年0.4%、第三年0.6%、第四年0.8%、第五年1.5%、第

六年2.0%

（四）债券期限：六年，2020年11月20日至2026年11月19日。

（五）转股期起止日期：2021年5月26日至2026年11月19日止。

（六）转股价格：7.13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代码和简称

可转债转股代码：190077

可转债转股简称：洪城转股

（二）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报

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洪城转债”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一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

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转股申报方向为卖出，价格为100元，转股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单。

5、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 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三）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1年5月26日至2026年11月19日止）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洪城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可转债停牌时间；

2、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3、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四）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

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五）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

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

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六）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七）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洪城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 即

2020年11月20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

受当期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

（一）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7.13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

股价调整的情形， 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

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

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

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

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股东大会

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

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

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五、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洪城转债”的相关条款，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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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议案7、议案10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 指持有

公司5%（不含） 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除

外。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4号楼梧桐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刘伟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

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7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75,

086,8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586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7,908,51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45%。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8人，代表股份882,995,412股，占总股本的

32.8806%。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中小股东” 指

持有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主体

除外） 及股东代表共计2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840,94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29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其中议

案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议案7、议案10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持股5%

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092,

39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5%； 反对票为1,

508,053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弃权票为

394,9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2、审议通过《2020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681,

52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2%；反对票为918,

914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弃权票为394,

9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3、审议通过《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092,

39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5%； 反对票为1,

508,053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弃权票为

394,9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4、审议通过《2020年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092,

39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5%； 反对票为1,

508,053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弃权票为

394,9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5、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681,

52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2%；反对票为918,

914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弃权票为394,

9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6、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966,

51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5%；反对票为524,

433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 弃权票为504,

4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1,278,

09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5%； 反对票为1,

498,153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 弃权票为

219,169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123,624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5754%；反对股数为1,498,153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9456%； 弃权股数为219,169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90%。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76,075,

95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4%； 反对票为6,

400,66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9%； 弃权票为

518,802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累计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82,995,412票。 同意票为882,037,

81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票为153,

50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弃权票为804,

102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1%。

10、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关联交易的额

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63,291,593票。 同意票为162,329,

691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9%；反对票为443,

100票，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弃权票为518,

802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为7,879,044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9.1199%；反对股数为443,100股，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119%； 弃权股数为518,802股， 占参与表决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82%。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分别就

2020年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2020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任职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等方面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

2021年4月29日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金奂佶、 陈伊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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